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4號

上　訴　人　彭芷怡　　

訴訟代理人　劉晏伶律師

          　黃韋儒律師

          　陳宇緹律師

上  訴  人　萱美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錦　　

訴訟代理人　鄭仁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8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

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彭芷怡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暨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彭芷怡新臺幣捌萬伍仟

玖佰捌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二

十七日，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彭芷怡。

四、上訴人彭芷怡其餘上訴、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上訴，均駁

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

以新臺幣捌萬伍仟玖佰捌拾壹元為上訴人彭芷怡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彭芷怡主張：伊自民國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

萱美有限公司（下稱萱美公司），在新竹市○區○○路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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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下稱○○○○）之000000000000櫃位

（下稱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每28日基本薪資為新臺

幣（下同）2萬3333元，另有業績獎金（含萬點獎金、競銷

獎勵金、個績排名獎金及團績排名獎金）等多種給付。112

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伊在○○○○系爭櫃位值勤，主管

王怡文持新版「僱傭契約書」要求伊簽約遭拒，王怡文竟對

伊吼叫，伊持手機錄影存證，反遭王怡文徒手施暴，致伊受

有臉部擦傷、雙側前臂挫傷等傷勢（下稱彭芷怡系爭傷勢）

　　，王怡文且侵害伊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伊於

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以Line

通訊軟體向萱美公司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故自112年3月

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

3,110元，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

萬5981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應補足112年3月8日

至同年4月4日薪資差額2333元。爰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6

條前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第19條

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伊8萬8314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萱美

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予伊等語。

二、上訴人萱美公司則以：112年3月24日晚間21時50分許，彭芷

怡之主管王怡文陪同訴外人黃世維、「小胖」抵達系爭櫃位

修繕燈具，王怡文另商請彭芷怡簽署新版僱傭契約書。然彭

芷怡認為王怡文等人抵達時間太晚、耽誤下班，竟情緒失控

而斥責王怡文，並出手推擠王怡文耳朵、肩膀等處，致王怡

文受有頭部左面左耳鈍傷及左耳鳴等傷害（下稱王怡文系爭

傷勢）。王怡文對彭芷怡並無暴行或重大侮辱行為，彭芷怡

無從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終止僱傭，於原審追加同項

第6款為終止事由，亦非合法。伊已於112年3月29日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自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伊已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

送達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兩造僱傭既經伊終止，彭芷怡

無從請求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伊並未短付11

2年3月薪資2333元。縱使（僅屬假設）僱傭契約已經遭彭芷

怡終止，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金96

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基礎等語

置辯。

三、原審就彭芷怡請求，判決：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2,333

元，及自112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駁回彭芷怡其餘請求。彭芷怡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

　　駁回彭芷怡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萱美公司應再給

付彭芷怡8萬59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2年8月3

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萱美公

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芷怡；㈣萱

美公司上訴駁回。萱美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萱美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彭芷怡第一審之訴

駁回；㈢彭芷怡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14、309頁筆錄）

　㈠彭芷怡自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萱美公司，在萱美公司位於

　　○○○○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見原審卷第21、39-55

　　、145-150頁勞保與職保紀錄）。

　㈡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彭芷怡與主管王怡文在○○○○

系爭櫃位發生爭執，後於同年月27日晚上10時22分，向萱美

公司為終止僱傭契約意思表示（見原審卷第35頁Line截

圖）。

　㈢彭芷怡於112年3月29日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

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第37-39調解紀錄、第263-270頁新竹

市政府112年11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20177002號函與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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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彭芷怡與王怡文互控傷害（下稱系爭刑案），經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認二人涉犯傷害罪，以112年度偵字第12084

號提起公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7號刑事判

決，認定二人均成立傷害罪，各處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

　　。彭芷怡與王怡文均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747

號刑事判決駁回二人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33頁彭芷怡診斷

證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

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同卷

第73頁王怡文診斷證明書、第34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

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同卷第449-456頁刑案一審判決、

本院卷第179-187頁刑案二審判決書）。

　㈤彭芷怡主張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269、309頁）。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

059元；萱美公司不爭執其中21萬4720元（計算式：31,681

＋30,447＋31,006＋31,835＋32,993＋31,516＋25,242=214

　　,720。見原審卷第24-27頁薪資明細表。本院卷第268-269頁

　　、第289、309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㈡兩

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㈢若是僱傭契約

由彭芷怡終止，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應給付112年2月8日至3月7日津貼共420

0元，但是萱美公司僅支付1867元，尚應給付差額2333元（

　　見本院卷第258-259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經查：

　㈠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工

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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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

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

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

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

　　、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

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

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萱美公司自111年6月29日至112年2月7日，每28日給

付彭芷怡款項基本薪俸2萬3333元，並有加班工時、店長加

給、伙食津貼、全勤獎金等給付，以及津貼4200元，此有薪

資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9-26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

7條規定，上開「津貼4200元」推定為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彭芷怡主張該津貼4200元為其提供勞務之對價，且

具有給與經常性，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自非

無憑。

　㈢萱美公司辯稱該津貼4200元中之2333元屬於激勵獎金，彭芷

怡於112年3月份之業績並未達到激勵獎金之發放標準云云（

　　見本院卷第277-278頁）。惟查，萱美公司固然於112年2月8

日至同年3月7日薪資明細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

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並於薪資明細下方註

記：「經查詢這幾年記錄，全工資津貼未有人領過4,000元

　　，此津貼有誤植之疑慮，從這週期起津貼與全公司櫃位人員

一致為1,867元」等文字（見原審卷第27頁薪資明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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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萱美公司並未說明其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

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兩個項目之依據，已有不

足。其次，萱美公司法定代理人陳世錦於原審112年9月15日

庭期陳述：「（原告111年7月至112年2月7日之薪資結構除

基本薪俸外，確僅有店長加給、津貼、伙食津貼與全勤獎金

　　，但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工作津貼

及伙食津貼？…）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

金、工作津貼及伙食津貼，因為津貼4200元可能是筆誤，11

2年2月底下有註明，我所有分店的津貼沒有超過1867元，我

不知道為何會有4200元的津貼，店長加給都是新台幣1,867

元是用每月2000元/30*28計算得出，多出來的部分我就當成

給原告的激勵獎金，接下來原告每個月的業績每天都只有幾

百元，所以我才把原告的激勵獎金拿走不再給原告，2333元

就是4200-1867得出」、「該公司原本是我配偶的，我配偶

去世才換我為負責人，我印象中他們有開過會簽立過僱傭契

約，但我還在找尋該書面契約。而且每個店的作法都是一致

的，不可能只有原告有4200元的津貼，不過究竟是筆誤還是

怎樣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155-156頁筆錄）。是陳

世錦並不清楚薪資明細關於「津貼4200元」是否為誤載，則

其在112年2月8日片面將津貼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

「工作津貼1867元」二者，並以業績做為「激勵獎金2333元

　　」領取要件，既未能證明已取得彭芷怡同意變更前開2333元

薪資之給付要件，萱美公司自仍應依原僱傭契約之約定給付

薪資，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給付津貼差額2333元，自屬有

據。

七、關於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

○○○系爭櫃位對其實施暴行，且片面要求其同意新版僱傭

契約書內容，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已違

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在112年3

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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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本院卷第307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並辯稱主管

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系爭櫃位遭彭芷怡實施暴

行，彭芷怡所為終止契約並不合法，其在同月29日以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自

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其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送達

為合法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原審

卷第68-71頁）。經查：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

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

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暴

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又本款並未如

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須達到情節重大之程度，自不以重

大為必要。

　㈡經查，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序、二審114年8月21日

準備程序，先後勘驗○○○○112年3月24日晚間監視錄影畫

面，內容如下（見刑案一審卷第174至178頁筆錄、二審卷第

256-259頁筆錄與裁截圖）：

 　 ⑴於晚間9時56分時，有外觀類似王怡文之人帶著2個人，一

個人穿紅色上衣、一個人穿黃色上衣，從百貨其他的櫃位

來到本案事發的櫃位。

    ⑵於晚間9時56分至9時57分間，王怡文接近彭芷怡，但2人

具體的行為從畫面上看不清楚。

    ⑶於晚間9時57分至9時59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在櫃內靠近

右邊牆壁的地方談話，紅色衣服的男子有部分加入談話。

    ⑷於晚間10時2分至10時4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持續在靠近

眼鏡店的牆壁附近談話，手中有拿出外型類似文件的白色

物品，但此時互動尚屬正常，沒有發生衝突的外觀。

    ⑸於晚間10時04分至10時10分間，雙方仍然持續在相同位置

交談，黃色衣服的男子偶有參與談話，在過程當中，隔壁

櫃位的店員仍然沒有發覺本案櫃位有異狀。

    ⑹於晚間10時11分13秒時，隔壁眼鏡店的店員有探頭查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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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櫃位。

    ⑺於晚間10時11分16秒至10時11分17秒，彭芷怡（身穿黑色

衣服，於畫面右側）手部有抬起，往王怡文（身穿白色衣

服，於畫面左側）方向揮去。（見刑案二審卷第256頁筆

錄）

　　⑻於10時11分25秒時，王怡文用右手比出手勢，看起來是激

動在跟彭芷怡爭吵，然後王怡文與彭芷怡進入櫃位的右上

角。

　　⑼於晚間10時11分49秒時，雙方疑似發生肢體衝突，兩名同

行的男子靠近，隔壁眼鏡行的員工也有察覺到衝突發生。

　　⑽於晚間10時12分時，2名男子隔在王怡文及彭芷怡之間，

彭芷怡仍然在右上角的角落。

　　⑾於晚間10時12分20秒時，王怡文進入彭芷怡所處在的角落

內，從影像看不到角落內的情形，但紅色衣服的男子有上

前勸阻的肢體動作。

　　⑿於晚間10時12分33秒時，王怡文退後離開前述角落。

　　⒀於晚間10時13分時，彭芷怡手持手機在錄影。

　　⒁於晚間10時14分時，王怡文再快速地走向彭芷怡，被黃色

上衣之男子拉開。

　　⒂於晚間10時14分30秒時，王怡文再度快速接近彭芷怡，然

後被黃色、紅色上衣之男子制止、隔開，之後王怡文從櫃

位左側離開現場。

　  可知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9時56分許，陪同身著黃色

衣服（即黃世維，詳後述）、紅色衣服男子（即「小胖」，

詳後述）抵達○○○○系爭櫃位，稍後王怡文與彭芷怡發生

爭執及肢體衝突，引起隔壁櫃位店員注意，兩名男子也介入

並隔開彭芷怡與王怡文。

　㈢嗣原審於113年1月5日勘驗萱美公司所提供112年3月24日晚

　　間錄影檔案，內容如下：「一、檔案名稱：7e7d2c3c3784a0

52e7d8dbe84be0c9b8。檔案時間：0分0秒至0分6秒。1、檔

案一開始：畫面中黑衣長髮女子（即彭芷怡）右手已比YA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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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左手則持手機。另可見持手機拍攝者站立在手戴藍錶未

露臉者之後方。2、手戴藍錶未露臉者（男聲）：你們要存

證就存證了啦。（左手指黑衣長髮女子）3、黑衣長髮女子

　　：對……我就……對啊對啊。4、男聲（或為手戴藍錶未露

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好了，趕快下班了啦。

（可見黃衣黑帽男子招手示意）。5、黑衣長髮女子：對啊

　　，你就繼續錄啊。（黑衣長髮女子走回櫃檯內）6、男聲（

　　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不要

在這……你不要在這鬧了啦。7、檔案時間0分6秒，檔案結

束。（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黑衣長髮女子外表有何明顯

傷勢）」（見原審卷第372-373頁筆錄、第363-367頁截圖、

證物袋光碟）。原審於同一庭期勘驗彭芷怡所提供錄影光碟

　　，內容如下：「二、檔案名稱：王怡文施暴錄影光碟。檔案

　　時間：0分0秒至0分7秒。1、檔案一開始如本院卷第139頁原

證13擷圖所示，持手機拍攝者站於櫃內。2、男聲（無法辨

識為何人）：……厚，拜託。3、女聲（無法辨識為何

人）：你兇什麼兇啊。4、女聲（持手機拍攝者，即彭芷

怡）：我知道，但是我剛剛沒有對她動手。5、女聲（穿著

米色西裝外套者，即王怡文）：你有！（右手舉起拍打桌

面）（影片拍攝畫面轉往左側）。6、女聲（穿著米色西裝

外套者）：你先動手的（右手舉起先調整口罩，後舉起右手

後往手機拍攝方向揮下）（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米色西

裝外套女子外表有何明顯傷勢）。7、檔案時間0分7秒，檔

案結束」（見同卷第373-374頁筆錄、第139-144頁截圖、證

物袋光碟）。依上開勘驗資料，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執

後，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且各自持手機錄影。

　㈣王怡文於刑案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當時為何會在

這個櫃位發生衝突？）我當時接到公司通知，彭芷怡是公司

櫃位店長，他們櫃位的燈具壞掉，…我們抵達時間是3月24

日晚間晚上9時50分…，他看到工作規範和契約後就情緒激

動，用他的臉貼著我的臉，他說『你以為你是誰，你是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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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哦』，他用手推我，打到我的左耳及左肩，後來因為他很

激動被自己絆倒，之後就拿起手機錄影，並說『怡文打人』

　　。彭芷怡在貼近我的臉時，我跟他有拉扯，我為了要防禦，

才跟他有肢體接觸…，因為當時場面混亂，我有點忘記有沒

有碰他的臉部和雙手臂」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2084號偵卷（下稱刑案偵卷）第39頁背面至40

頁筆錄〕；依王怡文供述，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彭芷怡在系

爭櫃位發生爭執後，兩人發生拉扯。

　㈤證人即○○○○維修人員黃世維於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

備程序結證稱：案發當時我（身著黃色上衣）和另外一位工

人到現場維修燈具，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彭芷怡口氣就沒有

很好，我們在弄我們的東西，然後我聽到彭芷怡聲音比較大

聲，一直對王怡文講話，但我沒有特別注意彭芷怡在講什麼

　　，後來我看到彭芷怡離王怡文很近，彭芷怡有推王怡文的動

作出來，彭芷怡推王怡文的部位，大概是肩膀部位等語（見

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黃世維並於原審113年7月2日庭

期結證稱，其自111年至112年間以大樓管理員為正職，兼職

為萱美公司從事簡單維修。112年3月24日晚上9時50分許，

　　其與友人「小胖」、王怡文至○○○○系爭櫃位維修燈具，

抵達時，彭芷怡語氣不太友善，後來其與「小胖」維修櫃檯

外側之燈具，彭芷怡與王怡文則站在櫃檯內側對話，雖然不

確定對話內容但是越講越大聲，其看到彭芷怡以手揮到王怡

文肩膀部位，遂過去將兩人拉開；當時好像彭芷怡用手機拍

王怡文，王怡文靠近拍打手機，不確定手機是否掉落地面。

後來二人又要發生衝突時，其與「小胖」試圖將兩人拉開並

請彭芷怡趕快離去，勘驗影像與筆錄中之黃衣男子即為證人

黃世維等語（見原審卷第426-430頁筆錄）。

　㈥綜合上開錄影內容及王怡文、黃世維證詞，可知112年3月24

日晚間，王怡文與黃世維、「小胖」前去系爭櫃位維修燈具

　　，於維修過程時，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吵，彭芷怡有推王

怡文肩膀；稍後，彭芷怡以手機錄影，則遭王怡文拍打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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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發生肢體衝突。又二人於前述肢體動作中，彭芷怡受有

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受有王怡文系爭傷勢，亦有二人診

斷證明書與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73頁診斷證

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

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第34

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

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堪

認112年3月24日晚間，彭芷怡與王怡文互相動手致對方受傷

　　，刑案二審確定判決亦為相同認定（見本院卷第179-187頁

刑案判決書），對彭芷怡與王怡文均論以傷害罪，處拘役10

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又王怡文為彭芷怡

主管，自屬萱美公司代理人，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代理人王

怡文於112年3月24日對其實施暴行，自堪採信。

　㈦萱美公司固然辯稱王怡文並未對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

芷怡也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78-281頁）。經查，黃世

維固然於原審證稱並未看到王怡文動手打彭芷怡（見原審卷

第430頁筆錄），及於刑案檢訊及一審均證稱：王怡文並未

出手打彭芷怡，後來王怡文有拍打彭芷怡的手機，但應該沒

有碰到彭芷怡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

2084號偵卷第41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1至183頁筆錄）。

惟查，黃世維證稱其於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小胖」前去○

○○○系爭櫃位維修燈具，修繕過程雖有聽到彭芷怡與王怡

文對話，但是其並未特別注意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第42

7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可知黃世維當時專注

於維修工作，並未全程關注彭芷怡與王怡文談話及肢體衝突

過程，自無從逕為不利於彭芷怡之認定。參以王怡文於刑案

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有與彭芷怡發生拉扯，不確定有無

碰觸彭芷怡臉部與手臂等情，已如前述；則萱美公司引用黃

世維前開證詞，辯稱王怡文並未向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

彭芷怡亦未受傷一節，尚非可取。至於彭芷怡於衝突後，以

手比出YA手勢（見原審卷第363頁截圖），衡諸當時甫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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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衝突，當事人情緒仍處於激動狀態，其言詞或肢體動作

未必能完整呈現衝突所造成損傷，是萱美公司憑上開畫面辯

稱王怡文並未動手且彭芷怡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80頁

　　），亦無足採。

　㈧承前所述，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對彭芷

怡動手，致其受有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所為，自屬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列「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

　　。且衡諸彭芷怡任職將近4年後，因拒絕簽署萱美公司所立

新版僱傭契約書而生本件肢體衝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307-308頁），可知已難以期待兩造僱傭關係繼續存

在。故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晚上10時23分許以Line通知萱

美公司：「本人彭芷怡主張勞基法第14條規定公司主管，雇

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污辱之行為，勞工可以

不用預告且直接離職！並且請公司依照法規30日內給予資遣

費。112年3月24日晚上公司職務代理人（主管怡文）對我動

手，當天已驗傷。人證、物證影片都有所準備。112年3月27

日是彭芷怡最後一天上班，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後續的

薪水，資遣費，春假，獎金請細算，公司看完請回覆，如若

沒有回覆，勞工局及警方那邊都會著手進行。此外我已驗傷

及報案，後續由相關單位處理，不接受公司私下訪談」（見

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合於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

定，應認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彭

芷怡於本院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其並未於112年3

月25日終止僱傭契約，見本院卷第307頁筆錄）。則萱美公

司辯稱其在同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由於兩造僱傭關係既由彭芷怡在

112年3月27日終止，是萱美公司無從就已終止僱傭關係再為

終止，是上開意思表示無從發生終止僱傭契約之效力。

　㈨至於彭芷怡主張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片面要求其同意

　　新版僱傭契約書，此舉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

權，已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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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云云（

　　見本院卷第307頁）；惟查，彭芷怡112年3月27日終止契約

之Line對話並未提及上情，且在同年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時主張：「112.3.24被主管王怡文打傷，112.3.27依勞基

法終止勞動契約，第14條規定……」（見原審卷第269-270

頁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足證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並未

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終止僱傭，彭芷怡之主張，

洵無可採。

  ㈩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2款為由終止；彭芷怡主張已依同項第6款為由

終止僱傭一事，尚非可取。萱美公司否認王怡文對彭芷怡有

暴行，該公司在112年3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均無可採。

八、關於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方面：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

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以資遣基數1又179/180計

算，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萬5981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68-270頁、原審卷第464頁）。

萱美公司辯稱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

金96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云云

（見同卷第289頁）。經查：

　㈠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

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

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

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十七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

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定有明

文。次按「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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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四、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

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工與雇主

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

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本法第二

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

一.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勞基法第2條第3、4款、勞動事

件法第37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2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彭芷怡主張僱傭契約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112年3月26

日起，回溯6個月（自112年3月26日至111年9月27日）薪

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見本院卷第268-269頁原審卷第24-

27頁薪資明細表、第29-30、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

查詢結果）。彭芷怡並謂前開26萬0059元係10項給付所加

總〔計算式：31,681＋30,447＋31,006＋31,835＋32,993

＋31,516＋25,242=214,720。214,720+30,107＋5,632＋

9,600=260,059〕。萱美公司不爭執前七項給付共21萬472

0元屬於平均工資總額（見不爭執事項㈤），應認彭芷怡

關於21萬4720元屬於平均工資基礎之主張，堪可採信。

　  ⑵其次，萱美公司於112年1月17日匯付30,107元至彭芷怡合

作金庫帳戶，同年月6月12日匯付9600元至該帳戶、同年

月15日另匯款5632元至該帳戶（見原審卷第137-138頁合

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又上開帳戶自111年3月

17日至112年3月27日兩造僱傭關係終止前，萱美公司多次

匯付薪資至該帳戶（見同卷第135-137頁合作金庫歷史交

易明細查詢結果），依前開規定，上開三筆匯款共4萬533

9元應推定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計算式：30,107

＋5,632＋9,600=45,339）。再者，前述112年1月17日、6

月12日與15日匯款均未記載匯款事由（見同卷第29、137-

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則萱美公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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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張112年1月17日與6月12日匯款，屬於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10條第3款性質之春節年節金、端午節年節金一事，

既不能舉證以實其說，本院難以採信。再其次，勞基法第

2條第4款計算平均工資總額時，並未排除加班費；則萱美

公司主張112年6月15日匯付5632元係春節期間加班費，不

應計入平均工資總額云云，亦無可採。

　　⑶綜上，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自111年

9月27日至112年3月26日）之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計

算式：214,720+45,339=260,059），應屬可取。上開期間

共181日，日平均工資為1,437元（計算式：260,059÷181=

1,43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

　　　（計算式：1437*30=43,110）。又兩造不爭執資遣基數為

1又179/180（見不爭執事項㈤），是彭芷怡請求資遣費8

萬5981元〔計算式：(43,110×1)+(43,110×179/180)=85,9

81〕，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間

僱傭契約由彭芷怡在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

款規定終止，已如前述；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開立上開事

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合於規定，應予准許；彭芷怡請求

萱美公司開立離職事由為同條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則無可採。

九、綜上所述，彭芷怡依據兩造間僱傭契約、民法第486條前

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

法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8萬831

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31日，見原審

甲卷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㈡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

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予彭芷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是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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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審就前揭應准許部分為彭芷怡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彭

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並就主文第

2、3項所命給付，依職權及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至

於原審就彭芷怡前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彭芷怡敗訴判決，

於法並無違誤；彭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萱美公司敗訴判決，並無不

當。萱美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彭芷怡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萱美公司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

1項、第79條前段、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許純芳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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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尊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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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4號
上　訴　人　彭芷怡　　
訴訟代理人　劉晏伶律師
          　黃韋儒律師
          　陳宇緹律師
上  訴  人　萱美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錦　　
訴訟代理人　鄭仁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8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彭芷怡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彭芷怡新臺幣捌萬伍仟玖佰捌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彭芷怡。
四、上訴人彭芷怡其餘上訴、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上訴，均駁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捌萬伍仟玖佰捌拾壹元為上訴人彭芷怡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彭芷怡主張：伊自民國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下稱萱美公司），在新竹市○區○○路000號○○○○○○○○（下稱○○○○）之000000000000櫃位（下稱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每28日基本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3333元，另有業績獎金（含萬點獎金、競銷獎勵金、個績排名獎金及團績排名獎金）等多種給付。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伊在○○○○系爭櫃位值勤，主管王怡文持新版「僱傭契約書」要求伊簽約遭拒，王怡文竟對伊吼叫，伊持手機錄影存證，反遭王怡文徒手施暴，致伊受有臉部擦傷、雙側前臂挫傷等傷勢（下稱彭芷怡系爭傷勢）
　　，王怡文且侵害伊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伊於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以Line通訊軟體向萱美公司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故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萬5981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應補足112年3月8日至同年4月4日薪資差額2333元。爰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伊8萬8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萱美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等語。
二、上訴人萱美公司則以：112年3月24日晚間21時50分許，彭芷怡之主管王怡文陪同訴外人黃世維、「小胖」抵達系爭櫃位修繕燈具，王怡文另商請彭芷怡簽署新版僱傭契約書。然彭芷怡認為王怡文等人抵達時間太晚、耽誤下班，竟情緒失控而斥責王怡文，並出手推擠王怡文耳朵、肩膀等處，致王怡文受有頭部左面左耳鈍傷及左耳鳴等傷害（下稱王怡文系爭傷勢）。王怡文對彭芷怡並無暴行或重大侮辱行為，彭芷怡無從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終止僱傭，於原審追加同項第6款為終止事由，亦非合法。伊已於112年3月29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自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伊已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送達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兩造僱傭既經伊終止，彭芷怡無從請求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伊並未短付112年3月薪資2333元。縱使（僅屬假設）僱傭契約已經遭彭芷怡終止，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金96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基礎等語置辯。
三、原審就彭芷怡請求，判決：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2,333元，及自112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駁回彭芷怡其餘請求。彭芷怡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
　　駁回彭芷怡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萱美公司應再給付彭芷怡8萬59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2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萱美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芷怡；㈣萱美公司上訴駁回。萱美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萱美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彭芷怡第一審之訴駁回；㈢彭芷怡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14、309頁筆錄）
　㈠彭芷怡自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萱美公司，在萱美公司位於
　　○○○○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見原審卷第21、39-55
　　、145-150頁勞保與職保紀錄）。
　㈡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彭芷怡與主管王怡文在○○○○系爭櫃位發生爭執，後於同年月27日晚上10時22分，向萱美公司為終止僱傭契約意思表示（見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
　㈢彭芷怡於112年3月29日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第37-39調解紀錄、第263-270頁新竹市政府112年11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20177002號函與附件）。
　㈣彭芷怡與王怡文互控傷害（下稱系爭刑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二人涉犯傷害罪，以112年度偵字第12084號提起公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7號刑事判決，認定二人均成立傷害罪，各處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
　　。彭芷怡與王怡文均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747號刑事判決駁回二人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33頁彭芷怡診斷證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同卷第73頁王怡文診斷證明書、第34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同卷第449-456頁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第179-187頁刑案二審判決書）。
　㈤彭芷怡主張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9、309頁）。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萱美公司不爭執其中21萬4720元（計算式：31,681＋30,447＋31,006＋31,835＋32,993＋31,516＋25,242=214
　　,720。見原審卷第24-27頁薪資明細表。本院卷第268-269頁
　　、第289、309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㈡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㈢若是僱傭契約由彭芷怡終止，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應給付112年2月8日至3月7日津貼共4200元，但是萱美公司僅支付1867元，尚應給付差額2333元（
　　見本院卷第258-259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經查：
　㈠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
　　、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
　　、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萱美公司自111年6月29日至112年2月7日，每28日給付彭芷怡款項基本薪俸2萬3333元，並有加班工時、店長加給、伙食津貼、全勤獎金等給付，以及津貼4200元，此有薪資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9-26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上開「津貼4200元」推定為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彭芷怡主張該津貼4200元為其提供勞務之對價，且具有給與經常性，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自非無憑。
　㈢萱美公司辯稱該津貼4200元中之2333元屬於激勵獎金，彭芷怡於112年3月份之業績並未達到激勵獎金之發放標準云云（
　　見本院卷第277-278頁）。惟查，萱美公司固然於112年2月8日至同年3月7日薪資明細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並於薪資明細下方註記：「經查詢這幾年記錄，全工資津貼未有人領過4,000元
　　，此津貼有誤植之疑慮，從這週期起津貼與全公司櫃位人員一致為1,867元」等文字（見原審卷第27頁薪資明細）。但是，萱美公司並未說明其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兩個項目之依據，已有不足。其次，萱美公司法定代理人陳世錦於原審112年9月15日庭期陳述：「（原告111年7月至112年2月7日之薪資結構除基本薪俸外，確僅有店長加給、津貼、伙食津貼與全勤獎金
　　，但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工作津貼及伙食津貼？…）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工作津貼及伙食津貼，因為津貼4200元可能是筆誤，112年2月底下有註明，我所有分店的津貼沒有超過1867元，我不知道為何會有4200元的津貼，店長加給都是新台幣1,867元是用每月2000元/30*28計算得出，多出來的部分我就當成給原告的激勵獎金，接下來原告每個月的業績每天都只有幾百元，所以我才把原告的激勵獎金拿走不再給原告，2333元就是4200-1867得出」、「該公司原本是我配偶的，我配偶去世才換我為負責人，我印象中他們有開過會簽立過僱傭契約，但我還在找尋該書面契約。而且每個店的作法都是一致的，不可能只有原告有4200元的津貼，不過究竟是筆誤還是怎樣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155-156頁筆錄）。是陳世錦並不清楚薪資明細關於「津貼4200元」是否為誤載，則其在112年2月8日片面將津貼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二者，並以業績做為「激勵獎金2333元
　　」領取要件，既未能證明已取得彭芷怡同意變更前開2333元薪資之給付要件，萱美公司自仍應依原僱傭契約之約定給付 薪資，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給付津貼差額2333元，自屬有據。
七、關於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系爭櫃位對其實施暴行，且片面要求其同意新版僱傭契約書內容，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已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在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並辯稱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系爭櫃位遭彭芷怡實施暴行，彭芷怡所為終止契約並不合法，其在同月29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自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其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送達為合法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原審卷第68-71頁）。經查：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暴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又本款並未如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須達到情節重大之程度，自不以重大為必要。
　㈡經查，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序、二審114年8月21日準備程序，先後勘驗○○○○112年3月24日晚間監視錄影畫面，內容如下（見刑案一審卷第174至178頁筆錄、二審卷第256-259頁筆錄與裁截圖）：
 　 ⑴於晚間9時56分時，有外觀類似王怡文之人帶著2個人，一個人穿紅色上衣、一個人穿黃色上衣，從百貨其他的櫃位來到本案事發的櫃位。
    ⑵於晚間9時56分至9時57分間，王怡文接近彭芷怡，但2人具體的行為從畫面上看不清楚。
    ⑶於晚間9時57分至9時59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在櫃內靠近右邊牆壁的地方談話，紅色衣服的男子有部分加入談話。
    ⑷於晚間10時2分至10時4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持續在靠近眼鏡店的牆壁附近談話，手中有拿出外型類似文件的白色物品，但此時互動尚屬正常，沒有發生衝突的外觀。
    ⑸於晚間10時04分至10時10分間，雙方仍然持續在相同位置交談，黃色衣服的男子偶有參與談話，在過程當中，隔壁櫃位的店員仍然沒有發覺本案櫃位有異狀。
    ⑹於晚間10時11分13秒時，隔壁眼鏡店的店員有探頭查看本案櫃位。
    ⑺於晚間10時11分16秒至10時11分17秒，彭芷怡（身穿黑色衣服，於畫面右側）手部有抬起，往王怡文（身穿白色衣服，於畫面左側）方向揮去。（見刑案二審卷第256頁筆錄）
　　⑻於10時11分25秒時，王怡文用右手比出手勢，看起來是激動在跟彭芷怡爭吵，然後王怡文與彭芷怡進入櫃位的右上角。
　　⑼於晚間10時11分49秒時，雙方疑似發生肢體衝突，兩名同行的男子靠近，隔壁眼鏡行的員工也有察覺到衝突發生。
　　⑽於晚間10時12分時，2名男子隔在王怡文及彭芷怡之間，彭芷怡仍然在右上角的角落。
　　⑾於晚間10時12分20秒時，王怡文進入彭芷怡所處在的角落內，從影像看不到角落內的情形，但紅色衣服的男子有上前勸阻的肢體動作。
　　⑿於晚間10時12分33秒時，王怡文退後離開前述角落。
　　⒀於晚間10時13分時，彭芷怡手持手機在錄影。
　　⒁於晚間10時14分時，王怡文再快速地走向彭芷怡，被黃色上衣之男子拉開。
　　⒂於晚間10時14分30秒時，王怡文再度快速接近彭芷怡，然後被黃色、紅色上衣之男子制止、隔開，之後王怡文從櫃位左側離開現場。
　  可知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9時56分許，陪同身著黃色衣服（即黃世維，詳後述）、紅色衣服男子（即「小胖」，詳後述）抵達○○○○系爭櫃位，稍後王怡文與彭芷怡發生爭執及肢體衝突，引起隔壁櫃位店員注意，兩名男子也介入並隔開彭芷怡與王怡文。
　㈢嗣原審於113年1月5日勘驗萱美公司所提供112年3月24日晚
　　間錄影檔案，內容如下：「一、檔案名稱：7e7d2c3c3784a052e7d8dbe84be0c9b8。檔案時間：0分0秒至0分6秒。1、檔案一開始：畫面中黑衣長髮女子（即彭芷怡）右手已比YA手勢，左手則持手機。另可見持手機拍攝者站立在手戴藍錶未露臉者之後方。2、手戴藍錶未露臉者（男聲）：你們要存證就存證了啦。（左手指黑衣長髮女子）3、黑衣長髮女子
　　：對……我就……對啊對啊。4、男聲（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好了，趕快下班了啦。（可見黃衣黑帽男子招手示意）。5、黑衣長髮女子：對啊
　　，你就繼續錄啊。（黑衣長髮女子走回櫃檯內）6、男聲（
　　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不要在這……你不要在這鬧了啦。7、檔案時間0分6秒，檔案結束。（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黑衣長髮女子外表有何明顯傷勢）」（見原審卷第372-373頁筆錄、第363-367頁截圖、證物袋光碟）。原審於同一庭期勘驗彭芷怡所提供錄影光碟
　　，內容如下：「二、檔案名稱：王怡文施暴錄影光碟。檔案
　　時間：0分0秒至0分7秒。1、檔案一開始如本院卷第139頁原證13擷圖所示，持手機拍攝者站於櫃內。2、男聲（無法辨識為何人）：……厚，拜託。3、女聲（無法辨識為何人）：你兇什麼兇啊。4、女聲（持手機拍攝者，即彭芷怡）：我知道，但是我剛剛沒有對她動手。5、女聲（穿著米色西裝外套者，即王怡文）：你有！（右手舉起拍打桌面）（影片拍攝畫面轉往左側）。6、女聲（穿著米色西裝外套者）：你先動手的（右手舉起先調整口罩，後舉起右手後往手機拍攝方向揮下）（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米色西裝外套女子外表有何明顯傷勢）。7、檔案時間0分7秒，檔案結束」（見同卷第373-374頁筆錄、第139-144頁截圖、證物袋光碟）。依上開勘驗資料，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執後，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且各自持手機錄影。
　㈣王怡文於刑案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當時為何會在這個櫃位發生衝突？）我當時接到公司通知，彭芷怡是公司櫃位店長，他們櫃位的燈具壞掉，…我們抵達時間是3月24日晚間晚上9時50分…，他看到工作規範和契約後就情緒激動，用他的臉貼著我的臉，他說『你以為你是誰，你是我主管哦』，他用手推我，打到我的左耳及左肩，後來因為他很激動被自己絆倒，之後就拿起手機錄影，並說『怡文打人』
　　。彭芷怡在貼近我的臉時，我跟他有拉扯，我為了要防禦，才跟他有肢體接觸…，因為當時場面混亂，我有點忘記有沒有碰他的臉部和雙手臂」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084號偵卷（下稱刑案偵卷）第39頁背面至40頁筆錄〕；依王怡文供述，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彭芷怡在系爭櫃位發生爭執後，兩人發生拉扯。
　㈤證人即○○○○維修人員黃世維於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序結證稱：案發當時我（身著黃色上衣）和另外一位工人到現場維修燈具，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彭芷怡口氣就沒有很好，我們在弄我們的東西，然後我聽到彭芷怡聲音比較大聲，一直對王怡文講話，但我沒有特別注意彭芷怡在講什麼
　　，後來我看到彭芷怡離王怡文很近，彭芷怡有推王怡文的動作出來，彭芷怡推王怡文的部位，大概是肩膀部位等語（見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黃世維並於原審113年7月2日庭期結證稱，其自111年至112年間以大樓管理員為正職，兼職為萱美公司從事簡單維修。112年3月24日晚上9時50分許，
　　其與友人「小胖」、王怡文至○○○○系爭櫃位維修燈具，抵達時，彭芷怡語氣不太友善，後來其與「小胖」維修櫃檯外側之燈具，彭芷怡與王怡文則站在櫃檯內側對話，雖然不確定對話內容但是越講越大聲，其看到彭芷怡以手揮到王怡文肩膀部位，遂過去將兩人拉開；當時好像彭芷怡用手機拍王怡文，王怡文靠近拍打手機，不確定手機是否掉落地面。後來二人又要發生衝突時，其與「小胖」試圖將兩人拉開並請彭芷怡趕快離去，勘驗影像與筆錄中之黃衣男子即為證人黃世維等語（見原審卷第426-430頁筆錄）。
　㈥綜合上開錄影內容及王怡文、黃世維證詞，可知112年3月24日晚間，王怡文與黃世維、「小胖」前去系爭櫃位維修燈具
　　，於維修過程時，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吵，彭芷怡有推王怡文肩膀；稍後，彭芷怡以手機錄影，則遭王怡文拍打手機
　　，並發生肢體衝突。又二人於前述肢體動作中，彭芷怡受有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受有王怡文系爭傷勢，亦有二人診斷證明書與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73頁診斷證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第34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堪認112年3月24日晚間，彭芷怡與王怡文互相動手致對方受傷
　　，刑案二審確定判決亦為相同認定（見本院卷第179-187頁刑案判決書），對彭芷怡與王怡文均論以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又王怡文為彭芷怡主管，自屬萱美公司代理人，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代理人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對其實施暴行，自堪採信。
　㈦萱美公司固然辯稱王怡文並未對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芷怡也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78-281頁）。經查，黃世維固然於原審證稱並未看到王怡文動手打彭芷怡（見原審卷第430頁筆錄），及於刑案檢訊及一審均證稱：王怡文並未出手打彭芷怡，後來王怡文有拍打彭芷怡的手機，但應該沒有碰到彭芷怡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084號偵卷第41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1至183頁筆錄）。惟查，黃世維證稱其於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小胖」前去○○○○系爭櫃位維修燈具，修繕過程雖有聽到彭芷怡與王怡文對話，但是其並未特別注意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第427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可知黃世維當時專注於維修工作，並未全程關注彭芷怡與王怡文談話及肢體衝突過程，自無從逕為不利於彭芷怡之認定。參以王怡文於刑案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有與彭芷怡發生拉扯，不確定有無碰觸彭芷怡臉部與手臂等情，已如前述；則萱美公司引用黃世維前開證詞，辯稱王怡文並未向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芷怡亦未受傷一節，尚非可取。至於彭芷怡於衝突後，以手比出YA手勢（見原審卷第363頁截圖），衡諸當時甫發生肢體衝突，當事人情緒仍處於激動狀態，其言詞或肢體動作未必能完整呈現衝突所造成損傷，是萱美公司憑上開畫面辯稱王怡文並未動手且彭芷怡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80頁
　　），亦無足採。
　㈧承前所述，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對彭芷怡動手，致其受有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所為，自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列「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
　　。且衡諸彭芷怡任職將近4年後，因拒絕簽署萱美公司所立新版僱傭契約書而生本件肢體衝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7-308頁），可知已難以期待兩造僱傭關係繼續存在。故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晚上10時23分許以Line通知萱美公司：「本人彭芷怡主張勞基法第14條規定公司主管，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污辱之行為，勞工可以不用預告且直接離職！並且請公司依照法規30日內給予資遣費。112年3月24日晚上公司職務代理人（主管怡文）對我動手，當天已驗傷。人證、物證影片都有所準備。112年3月27日是彭芷怡最後一天上班，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後續的薪水，資遣費，春假，獎金請細算，公司看完請回覆，如若沒有回覆，勞工局及警方那邊都會著手進行。此外我已驗傷及報案，後續由相關單位處理，不接受公司私下訪談」（見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合於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認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彭芷怡於本院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其並未於112年3月25日終止僱傭契約，見本院卷第307頁筆錄）。則萱美公司辯稱其在同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由於兩造僱傭關係既由彭芷怡在112年3月27日終止，是萱美公司無從就已終止僱傭關係再為終止，是上開意思表示無從發生終止僱傭契約之效力。
　㈨至於彭芷怡主張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片面要求其同意
　　新版僱傭契約書，此舉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已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云云（
　　見本院卷第307頁）；惟查，彭芷怡112年3月27日終止契約之Line對話並未提及上情，且在同年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112.3.24被主管王怡文打傷，112.3.27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第14條規定……」（見原審卷第269-270頁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足證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並未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終止僱傭，彭芷怡之主張，洵無可採。
  ㈩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為由終止；彭芷怡主張已依同項第6款為由終止僱傭一事，尚非可取。萱美公司否認王怡文對彭芷怡有暴行，該公司在112年3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均無可採。
八、關於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方面：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以資遣基數1又179/180計算，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萬5981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68-270頁、原審卷第464頁）。萱美公司辯稱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金96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云云（見同卷第289頁）。經查：
　㈠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四、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一.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勞基法第2條第3、4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彭芷怡主張僱傭契約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自112年3月26日至111年9月27日）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見本院卷第268-269頁原審卷第24-27頁薪資明細表、第29-30、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彭芷怡並謂前開26萬0059元係10項給付所加總〔計算式：31,681＋30,447＋31,006＋31,835＋32,993＋31,516＋25,242=214,720。214,720+30,107＋5,632＋9,600=260,059〕。萱美公司不爭執前七項給付共21萬4720元屬於平均工資總額（見不爭執事項㈤），應認彭芷怡關於21萬4720元屬於平均工資基礎之主張，堪可採信。
　  ⑵其次，萱美公司於112年1月17日匯付30,107元至彭芷怡合作金庫帳戶，同年月6月12日匯付9600元至該帳戶、同年月15日另匯款5632元至該帳戶（見原審卷第137-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又上開帳戶自111年3月17日至112年3月27日兩造僱傭關係終止前，萱美公司多次匯付薪資至該帳戶（見同卷第135-137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依前開規定，上開三筆匯款共4萬5339元應推定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計算式：30,107＋5,632＋9,600=45,339）。再者，前述112年1月17日、6月12日與15日匯款均未記載匯款事由（見同卷第29、137-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則萱美公司就其主張112年1月17日與6月12日匯款，屬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3款性質之春節年節金、端午節年節金一事，既不能舉證以實其說，本院難以採信。再其次，勞基法第2條第4款計算平均工資總額時，並未排除加班費；則萱美公司主張112年6月15日匯付5632元係春節期間加班費，不應計入平均工資總額云云，亦無可採。
　　⑶綜上，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自111年9月27日至112年3月26日）之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計算式：214,720+45,339=260,059），應屬可取。上開期間共181日，日平均工資為1,437元（計算式：260,059÷181=1,43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
　　　（計算式：1437*30=43,110）。又兩造不爭執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見不爭執事項㈤），是彭芷怡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計算式：(43,110×1)+(43,110×179/180)=85,981〕，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在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已如前述；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開立上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合於規定，應予准許；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開立離職事由為同條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則無可採。
九、綜上所述，彭芷怡依據兩造間僱傭契約、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8萬8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31日，見原審甲卷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芷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
　㈠原審就前揭應准許部分為彭芷怡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彭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並就主文第2、3項所命給付，依職權及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至於原審就彭芷怡前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彭芷怡敗訴判決，於法並無違誤；彭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萱美公司敗訴判決，並無不當。萱美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彭芷怡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萱美公司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許純芳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4號

上　訴　人　彭芷怡　　

訴訟代理人　劉晏伶律師

          　黃韋儒律師

          　陳宇緹律師

上  訴  人　萱美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錦　　

訴訟代理人　鄭仁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8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

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彭芷怡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暨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彭芷怡新臺幣捌萬伍仟

    玖佰捌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二

    十七日，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彭芷怡。

四、上訴人彭芷怡其餘上訴、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上訴，均駁回

    。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

    以新臺幣捌萬伍仟玖佰捌拾壹元為上訴人彭芷怡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彭芷怡主張：伊自民國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

    萱美有限公司（下稱萱美公司），在新竹市○區○○路000號○○

    ○○○○○○（下稱○○○○）之000000000000櫃位（下稱系爭櫃位）

    擔任產品銷售員，每28日基本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333

    3元，另有業績獎金（含萬點獎金、競銷獎勵金、個績排名

    獎金及團績排名獎金）等多種給付。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

    許，伊在○○○○系爭櫃位值勤，主管王怡文持新版「僱傭契約

    書」要求伊簽約遭拒，王怡文竟對伊吼叫，伊持手機錄影存

    證，反遭王怡文徒手施暴，致伊受有臉部擦傷、雙側前臂挫

    傷等傷勢（下稱彭芷怡系爭傷勢）

　　，王怡文且侵害伊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伊於

    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以Line

    通訊軟體向萱美公司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故自112年3月

    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

    3,110元，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

    萬5981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應補足112年3月8日

    至同年4月4日薪資差額2333元。爰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6

    條前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第19條

    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伊8萬8314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萱美公

    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予伊等語。

二、上訴人萱美公司則以：112年3月24日晚間21時50分許，彭芷

    怡之主管王怡文陪同訴外人黃世維、「小胖」抵達系爭櫃位

    修繕燈具，王怡文另商請彭芷怡簽署新版僱傭契約書。然彭

    芷怡認為王怡文等人抵達時間太晚、耽誤下班，竟情緒失控

    而斥責王怡文，並出手推擠王怡文耳朵、肩膀等處，致王怡

    文受有頭部左面左耳鈍傷及左耳鳴等傷害（下稱王怡文系爭

    傷勢）。王怡文對彭芷怡並無暴行或重大侮辱行為，彭芷怡

    無從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終止僱傭，於原審追加同項

    第6款為終止事由，亦非合法。伊已於112年3月29日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

    自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伊已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

    送達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兩造僱傭既經伊終止，彭芷怡

    無從請求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伊並未短付11

    2年3月薪資2333元。縱使（僅屬假設）僱傭契約已經遭彭芷

    怡終止，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金96

    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基礎等語

    置辯。

三、原審就彭芷怡請求，判決：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2,333元

    ，及自112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駁回彭芷怡其餘請求。彭芷怡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

　　駁回彭芷怡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萱美公司應再給付

    彭芷怡8萬59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2年8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萱美公司

    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2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芷怡；㈣萱美公

    司上訴駁回。萱美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萱

    美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彭芷怡第一審之訴駁回

    ；㈢彭芷怡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14、309頁筆錄）

　㈠彭芷怡自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萱美公司，在萱美公司位於

　　○○○○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見原審卷第21、39-55

　　、145-150頁勞保與職保紀錄）。

　㈡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彭芷怡與主管王怡文在○○○○系爭

    櫃位發生爭執，後於同年月27日晚上10時22分，向萱美公司

    為終止僱傭契約意思表示（見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

　㈢彭芷怡於112年3月29日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

    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第37-39調解紀錄、第263-270頁新竹

    市政府112年11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20177002號函與附件）

    。

　㈣彭芷怡與王怡文互控傷害（下稱系爭刑案），經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認二人涉犯傷害罪，以112年度偵字第12084

    號提起公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7號刑事判

    決，認定二人均成立傷害罪，各處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

　　。彭芷怡與王怡文均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747

    號刑事判決駁回二人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33頁彭芷怡診斷

    證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

    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同卷

    第73頁王怡文診斷證明書、第34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

    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同卷第449-456頁刑案一審判決、

    本院卷第179-187頁刑案二審判決書）。

　㈤彭芷怡主張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269、309頁）。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

    059元；萱美公司不爭執其中21萬4720元（計算式：31,681＋

    30,447＋31,006＋31,835＋32,993＋31,516＋25,242=214

　　,720。見原審卷第24-27頁薪資明細表。本院卷第268-269頁

　　、第289、309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㈡兩造

    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㈢若是僱傭契約由

    彭芷怡終止，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應給付112年2月8日至3月7日津貼共420

    0元，但是萱美公司僅支付1867元，尚應給付差額2333元（

　　見本院卷第258-259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經查：

　㈠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工

    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

　　、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

    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

    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

    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

　　、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

    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

    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萱美公司自111年6月29日至112年2月7日，每28日給付

    彭芷怡款項基本薪俸2萬3333元，並有加班工時、店長加給

    、伙食津貼、全勤獎金等給付，以及津貼4200元，此有薪資

    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9-26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

    條規定，上開「津貼4200元」推定為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彭芷怡主張該津貼4200元為其提供勞務之對價，且具

    有給與經常性，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自非無

    憑。

　㈢萱美公司辯稱該津貼4200元中之2333元屬於激勵獎金，彭芷

    怡於112年3月份之業績並未達到激勵獎金之發放標準云云（

　　見本院卷第277-278頁）。惟查，萱美公司固然於112年2月8

    日至同年3月7日薪資明細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

    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並於薪資明細下方註

    記：「經查詢這幾年記錄，全工資津貼未有人領過4,000元

　　，此津貼有誤植之疑慮，從這週期起津貼與全公司櫃位人員

    一致為1,867元」等文字（見原審卷第27頁薪資明細）。但

    是，萱美公司並未說明其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

    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兩個項目之依據，已有不

    足。其次，萱美公司法定代理人陳世錦於原審112年9月15日

    庭期陳述：「（原告111年7月至112年2月7日之薪資結構除

    基本薪俸外，確僅有店長加給、津貼、伙食津貼與全勤獎金

　　，但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工作津貼

    及伙食津貼？…）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

    、工作津貼及伙食津貼，因為津貼4200元可能是筆誤，112

    年2月底下有註明，我所有分店的津貼沒有超過1867元，我

    不知道為何會有4200元的津貼，店長加給都是新台幣1,867

    元是用每月2000元/30*28計算得出，多出來的部分我就當成

    給原告的激勵獎金，接下來原告每個月的業績每天都只有幾

    百元，所以我才把原告的激勵獎金拿走不再給原告，2333元

    就是4200-1867得出」、「該公司原本是我配偶的，我配偶

    去世才換我為負責人，我印象中他們有開過會簽立過僱傭契

    約，但我還在找尋該書面契約。而且每個店的作法都是一致

    的，不可能只有原告有4200元的津貼，不過究竟是筆誤還是

    怎樣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155-156頁筆錄）。是陳

    世錦並不清楚薪資明細關於「津貼4200元」是否為誤載，則

    其在112年2月8日片面將津貼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

    「工作津貼1867元」二者，並以業績做為「激勵獎金2333元

　　」領取要件，既未能證明已取得彭芷怡同意變更前開2333元

    薪資之給付要件，萱美公司自仍應依原僱傭契約之約定給付

     薪資，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給付津貼差額2333元，自屬

    有據。

七、關於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

    ○○系爭櫃位對其實施暴行，且片面要求其同意新版僱傭契約

    書內容，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已違反勞

    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在112年3月27

    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等語（

    見本院卷第307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並辯稱主管王怡

    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系爭櫃位遭彭芷怡實施暴行，彭

    芷怡所為終止契約並不合法，其在同月29日以勞基法第12條

    第1項第2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自112年3

    月27日起持續曠職，其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送達為合法

    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原審卷第68-

    71頁）。經查：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

    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

    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暴

    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又本款並未如

    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須達到情節重大之程度，自不以重

    大為必要。

　㈡經查，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序、二審114年8月21日

    準備程序，先後勘驗○○○○112年3月24日晚間監視錄影畫面，

    內容如下（見刑案一審卷第174至178頁筆錄、二審卷第256-

    259頁筆錄與裁截圖）：

 　 ⑴於晚間9時56分時，有外觀類似王怡文之人帶著2個人，一

      個人穿紅色上衣、一個人穿黃色上衣，從百貨其他的櫃位

      來到本案事發的櫃位。

    ⑵於晚間9時56分至9時57分間，王怡文接近彭芷怡，但2人具

      體的行為從畫面上看不清楚。

    ⑶於晚間9時57分至9時59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在櫃內靠近

      右邊牆壁的地方談話，紅色衣服的男子有部分加入談話。

    ⑷於晚間10時2分至10時4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持續在靠近

      眼鏡店的牆壁附近談話，手中有拿出外型類似文件的白色

      物品，但此時互動尚屬正常，沒有發生衝突的外觀。

    ⑸於晚間10時04分至10時10分間，雙方仍然持續在相同位置

      交談，黃色衣服的男子偶有參與談話，在過程當中，隔壁

      櫃位的店員仍然沒有發覺本案櫃位有異狀。

    ⑹於晚間10時11分13秒時，隔壁眼鏡店的店員有探頭查看本

      案櫃位。

    ⑺於晚間10時11分16秒至10時11分17秒，彭芷怡（身穿黑色

      衣服，於畫面右側）手部有抬起，往王怡文（身穿白色衣

      服，於畫面左側）方向揮去。（見刑案二審卷第256頁筆

      錄）

　　⑻於10時11分25秒時，王怡文用右手比出手勢，看起來是激

      動在跟彭芷怡爭吵，然後王怡文與彭芷怡進入櫃位的右上

      角。

　　⑼於晚間10時11分49秒時，雙方疑似發生肢體衝突，兩名同

      行的男子靠近，隔壁眼鏡行的員工也有察覺到衝突發生。

　　⑽於晚間10時12分時，2名男子隔在王怡文及彭芷怡之間，彭

      芷怡仍然在右上角的角落。

　　⑾於晚間10時12分20秒時，王怡文進入彭芷怡所處在的角落

      內，從影像看不到角落內的情形，但紅色衣服的男子有上

      前勸阻的肢體動作。

　　⑿於晚間10時12分33秒時，王怡文退後離開前述角落。

　　⒀於晚間10時13分時，彭芷怡手持手機在錄影。

　　⒁於晚間10時14分時，王怡文再快速地走向彭芷怡，被黃色

      上衣之男子拉開。

　　⒂於晚間10時14分30秒時，王怡文再度快速接近彭芷怡，然

      後被黃色、紅色上衣之男子制止、隔開，之後王怡文從櫃

      位左側離開現場。

　  可知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9時56分許，陪同身著黃色

    衣服（即黃世維，詳後述）、紅色衣服男子（即「小胖」，

    詳後述）抵達○○○○系爭櫃位，稍後王怡文與彭芷怡發生爭執

    及肢體衝突，引起隔壁櫃位店員注意，兩名男子也介入並隔

    開彭芷怡與王怡文。

　㈢嗣原審於113年1月5日勘驗萱美公司所提供112年3月24日晚

　　間錄影檔案，內容如下：「一、檔案名稱：7e7d2c3c3784a0

    52e7d8dbe84be0c9b8。檔案時間：0分0秒至0分6秒。1、檔

    案一開始：畫面中黑衣長髮女子（即彭芷怡）右手已比YA手

    勢，左手則持手機。另可見持手機拍攝者站立在手戴藍錶未

    露臉者之後方。2、手戴藍錶未露臉者（男聲）：你們要存

    證就存證了啦。（左手指黑衣長髮女子）3、黑衣長髮女子

　　：對……我就……對啊對啊。4、男聲（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

    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好了，趕快下班了啦。（可

    見黃衣黑帽男子招手示意）。5、黑衣長髮女子：對啊

　　，你就繼續錄啊。（黑衣長髮女子走回櫃檯內）6、男聲（

　　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不要

    在這……你不要在這鬧了啦。7、檔案時間0分6秒，檔案結束

    。（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黑衣長髮女子外表有何明顯傷

    勢）」（見原審卷第372-373頁筆錄、第363-367頁截圖、證

    物袋光碟）。原審於同一庭期勘驗彭芷怡所提供錄影光碟

　　，內容如下：「二、檔案名稱：王怡文施暴錄影光碟。檔案

　　時間：0分0秒至0分7秒。1、檔案一開始如本院卷第139頁原

    證13擷圖所示，持手機拍攝者站於櫃內。2、男聲（無法辨

    識為何人）：……厚，拜託。3、女聲（無法辨識為何人）：

    你兇什麼兇啊。4、女聲（持手機拍攝者，即彭芷怡）：我

    知道，但是我剛剛沒有對她動手。5、女聲（穿著米色西裝

    外套者，即王怡文）：你有！（右手舉起拍打桌面）（影片

    拍攝畫面轉往左側）。6、女聲（穿著米色西裝外套者）：

    你先動手的（右手舉起先調整口罩，後舉起右手後往手機拍

    攝方向揮下）（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米色西裝外套女子

    外表有何明顯傷勢）。7、檔案時間0分7秒，檔案結束」（

    見同卷第373-374頁筆錄、第139-144頁截圖、證物袋光碟）

    。依上開勘驗資料，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執後，互相指責

    對方先動手，且各自持手機錄影。

　㈣王怡文於刑案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當時為何會在

    這個櫃位發生衝突？）我當時接到公司通知，彭芷怡是公司

    櫃位店長，他們櫃位的燈具壞掉，…我們抵達時間是3月24日

    晚間晚上9時50分…，他看到工作規範和契約後就情緒激動，

    用他的臉貼著我的臉，他說『你以為你是誰，你是我主管哦』

    ，他用手推我，打到我的左耳及左肩，後來因為他很激動被

    自己絆倒，之後就拿起手機錄影，並說『怡文打人』

　　。彭芷怡在貼近我的臉時，我跟他有拉扯，我為了要防禦，

    才跟他有肢體接觸…，因為當時場面混亂，我有點忘記有沒

    有碰他的臉部和雙手臂」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

    度偵字第12084號偵卷（下稱刑案偵卷）第39頁背面至40頁

    筆錄〕；依王怡文供述，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彭芷怡在系爭

    櫃位發生爭執後，兩人發生拉扯。

　㈤證人即○○○○維修人員黃世維於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

    序結證稱：案發當時我（身著黃色上衣）和另外一位工人到

    現場維修燈具，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彭芷怡口氣就沒有很好

    ，我們在弄我們的東西，然後我聽到彭芷怡聲音比較大聲，

    一直對王怡文講話，但我沒有特別注意彭芷怡在講什麼

　　，後來我看到彭芷怡離王怡文很近，彭芷怡有推王怡文的動

    作出來，彭芷怡推王怡文的部位，大概是肩膀部位等語（見

    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黃世維並於原審113年7月2日庭

    期結證稱，其自111年至112年間以大樓管理員為正職，兼職

    為萱美公司從事簡單維修。112年3月24日晚上9時50分許，

　　其與友人「小胖」、王怡文至○○○○系爭櫃位維修燈具，抵達

    時，彭芷怡語氣不太友善，後來其與「小胖」維修櫃檯外側

    之燈具，彭芷怡與王怡文則站在櫃檯內側對話，雖然不確定

    對話內容但是越講越大聲，其看到彭芷怡以手揮到王怡文肩

    膀部位，遂過去將兩人拉開；當時好像彭芷怡用手機拍王怡

    文，王怡文靠近拍打手機，不確定手機是否掉落地面。後來

    二人又要發生衝突時，其與「小胖」試圖將兩人拉開並請彭

    芷怡趕快離去，勘驗影像與筆錄中之黃衣男子即為證人黃世

    維等語（見原審卷第426-430頁筆錄）。

　㈥綜合上開錄影內容及王怡文、黃世維證詞，可知112年3月24

    日晚間，王怡文與黃世維、「小胖」前去系爭櫃位維修燈具

　　，於維修過程時，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吵，彭芷怡有推王

    怡文肩膀；稍後，彭芷怡以手機錄影，則遭王怡文拍打手機

　　，並發生肢體衝突。又二人於前述肢體動作中，彭芷怡受有

    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受有王怡文系爭傷勢，亦有二人診

    斷證明書與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73頁診斷證

    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

    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第34

    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

    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堪

    認112年3月24日晚間，彭芷怡與王怡文互相動手致對方受傷

　　，刑案二審確定判決亦為相同認定（見本院卷第179-187頁

    刑案判決書），對彭芷怡與王怡文均論以傷害罪，處拘役10

    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又王怡文為彭芷怡

    主管，自屬萱美公司代理人，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代理人王

    怡文於112年3月24日對其實施暴行，自堪採信。

　㈦萱美公司固然辯稱王怡文並未對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

    芷怡也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78-281頁）。經查，黃世

    維固然於原審證稱並未看到王怡文動手打彭芷怡（見原審卷

    第430頁筆錄），及於刑案檢訊及一審均證稱：王怡文並未

    出手打彭芷怡，後來王怡文有拍打彭芷怡的手機，但應該沒

    有碰到彭芷怡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

    2084號偵卷第41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1至183頁筆錄）。

    惟查，黃世維證稱其於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小胖」前去○○

    ○○系爭櫃位維修燈具，修繕過程雖有聽到彭芷怡與王怡文對

    話，但是其並未特別注意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第427頁

    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可知黃世維當時專注於

    維修工作，並未全程關注彭芷怡與王怡文談話及肢體衝突過

    程，自無從逕為不利於彭芷怡之認定。參以王怡文於刑案11

    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有與彭芷怡發生拉扯，不確定有無碰

    觸彭芷怡臉部與手臂等情，已如前述；則萱美公司引用黃世

    維前開證詞，辯稱王怡文並未向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

    芷怡亦未受傷一節，尚非可取。至於彭芷怡於衝突後，以手

    比出YA手勢（見原審卷第363頁截圖），衡諸當時甫發生肢

    體衝突，當事人情緒仍處於激動狀態，其言詞或肢體動作未

    必能完整呈現衝突所造成損傷，是萱美公司憑上開畫面辯稱

    王怡文並未動手且彭芷怡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80頁

　　），亦無足採。

　㈧承前所述，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對彭芷

    怡動手，致其受有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所為，自屬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列「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

　　。且衡諸彭芷怡任職將近4年後，因拒絕簽署萱美公司所立

    新版僱傭契約書而生本件肢體衝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307-308頁），可知已難以期待兩造僱傭關係繼續存

    在。故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晚上10時23分許以Line通知萱

    美公司：「本人彭芷怡主張勞基法第14條規定公司主管，雇

    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污辱之行為，勞工可以

    不用預告且直接離職！並且請公司依照法規30日內給予資遣

    費。112年3月24日晚上公司職務代理人（主管怡文）對我動

    手，當天已驗傷。人證、物證影片都有所準備。112年3月27

    日是彭芷怡最後一天上班，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後續的

    薪水，資遣費，春假，獎金請細算，公司看完請回覆，如若

    沒有回覆，勞工局及警方那邊都會著手進行。此外我已驗傷

    及報案，後續由相關單位處理，不接受公司私下訪談」（見

    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合於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

    定，應認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彭

    芷怡於本院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其並未於112年3

    月25日終止僱傭契約，見本院卷第307頁筆錄）。則萱美公

    司辯稱其在同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由於兩造僱傭關係既由彭芷怡在

    112年3月27日終止，是萱美公司無從就已終止僱傭關係再為

    終止，是上開意思表示無從發生終止僱傭契約之效力。

　㈨至於彭芷怡主張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片面要求其同意

　　新版僱傭契約書，此舉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

    權，已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

    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云云（

　　見本院卷第307頁）；惟查，彭芷怡112年3月27日終止契約

    之Line對話並未提及上情，且在同年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時主張：「112.3.24被主管王怡文打傷，112.3.27依勞基

    法終止勞動契約，第14條規定……」（見原審卷第269-270頁

    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足證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並未以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終止僱傭，彭芷怡之主張，洵

    無可採。

  ㈩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2款為由終止；彭芷怡主張已依同項第6款為由終

    止僱傭一事，尚非可取。萱美公司否認王怡文對彭芷怡有暴

    行，該公司在112年3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均無可採。

八、關於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方面：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

    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以資遣基數1又179/180計

    算，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萬5981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68-270頁、原審卷第464頁）。

    萱美公司辯稱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

    金96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云云

    （見同卷第289頁）。經查：

　㈠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

    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

    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

    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十七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

    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定有明文

    。次按「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

    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四、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工與雇主間

    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

    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本法第二條

    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一

    .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勞基法第2條第3、4款、勞動事件

    法第37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彭芷怡主張僱傭契約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112年3月26

      日起，回溯6個月（自112年3月26日至111年9月27日）薪

      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見本院卷第268-269頁原審卷第24-

      27頁薪資明細表、第29-30、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

      查詢結果）。彭芷怡並謂前開26萬0059元係10項給付所加

      總〔計算式：31,681＋30,447＋31,006＋31,835＋32,993＋31,5

      16＋25,242=214,720。214,720+30,107＋5,632＋9,600=260,

      059〕。萱美公司不爭執前七項給付共21萬4720元屬於平均

      工資總額（見不爭執事項㈤），應認彭芷怡關於21萬4720

      元屬於平均工資基礎之主張，堪可採信。

　  ⑵其次，萱美公司於112年1月17日匯付30,107元至彭芷怡合

      作金庫帳戶，同年月6月12日匯付9600元至該帳戶、同年

      月15日另匯款5632元至該帳戶（見原審卷第137-138頁合

      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又上開帳戶自111年3月

      17日至112年3月27日兩造僱傭關係終止前，萱美公司多次

      匯付薪資至該帳戶（見同卷第135-137頁合作金庫歷史交

      易明細查詢結果），依前開規定，上開三筆匯款共4萬533

      9元應推定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計算式：30,107＋

      5,632＋9,600=45,339）。再者，前述112年1月17日、6月1

      2日與15日匯款均未記載匯款事由（見同卷第29、137-138

      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則萱美公司就其主

      張112年1月17日與6月12日匯款，屬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

      0條第3款性質之春節年節金、端午節年節金一事，既不能

      舉證以實其說，本院難以採信。再其次，勞基法第2條第4

      款計算平均工資總額時，並未排除加班費；則萱美公司主

      張112年6月15日匯付5632元係春節期間加班費，不應計入

      平均工資總額云云，亦無可採。

　　⑶綜上，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自111年9

      月27日至112年3月26日）之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計算

      式：214,720+45,339=260,059），應屬可取。上開期間共

      181日，日平均工資為1,437元（計算式：260,059÷181=1,

      43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

　　　（計算式：1437*30=43,110）。又兩造不爭執資遣基數為

      1又179/180（見不爭執事項㈤），是彭芷怡請求資遣費8萬

      5981元〔計算式：(43,110×1)+(43,110×179/180)=85,981〕

      ，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間

    僱傭契約由彭芷怡在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

    款規定終止，已如前述；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開立上開事

    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合於規定，應予准許；彭芷怡請求

    萱美公司開立離職事由為同條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則無可採。

九、綜上所述，彭芷怡依據兩造間僱傭契約、民法第486條前段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

    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8萬831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31日，見原審甲卷

    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

    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

    芷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是則：

　㈠原審就前揭應准許部分為彭芷怡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彭

    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並就主文第

    2、3項所命給付，依職權及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至

    於原審就彭芷怡前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彭芷怡敗訴判決，

    於法並無違誤；彭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萱美公司敗訴判決，並無不

    當。萱美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

    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彭芷怡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萱美公司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

    1項、第79條前段、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許純芳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尊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54號

上　訴　人　彭芷怡　　

訴訟代理人　劉晏伶律師

          　黃韋儒律師

          　陳宇緹律師

上  訴  人　萱美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錦　　

訴訟代理人　鄭仁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8號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彭芷怡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再給付上訴人彭芷怡新臺幣捌萬伍仟玖佰捌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彭芷怡。

四、上訴人彭芷怡其餘上訴、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上訴，均駁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捌萬伍仟玖佰捌拾壹元為上訴人彭芷怡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彭芷怡主張：伊自民國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上訴人萱美有限公司（下稱萱美公司），在新竹市○區○○路000號○○○○○○○○（下稱○○○○）之000000000000櫃位（下稱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每28日基本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3333元，另有業績獎金（含萬點獎金、競銷獎勵金、個績排名獎金及團績排名獎金）等多種給付。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伊在○○○○系爭櫃位值勤，主管王怡文持新版「僱傭契約書」要求伊簽約遭拒，王怡文竟對伊吼叫，伊持手機錄影存證，反遭王怡文徒手施暴，致伊受有臉部擦傷、雙側前臂挫傷等傷勢（下稱彭芷怡系爭傷勢）

　　，王怡文且侵害伊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伊於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以Line通訊軟體向萱美公司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故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萬5981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另應補足112年3月8日至同年4月4日薪資差額2333元。爰依僱傭契約、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伊8萬8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萱美公司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等語。

二、上訴人萱美公司則以：112年3月24日晚間21時50分許，彭芷怡之主管王怡文陪同訴外人黃世維、「小胖」抵達系爭櫃位修繕燈具，王怡文另商請彭芷怡簽署新版僱傭契約書。然彭芷怡認為王怡文等人抵達時間太晚、耽誤下班，竟情緒失控而斥責王怡文，並出手推擠王怡文耳朵、肩膀等處，致王怡文受有頭部左面左耳鈍傷及左耳鳴等傷害（下稱王怡文系爭傷勢）。王怡文對彭芷怡並無暴行或重大侮辱行為，彭芷怡無從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終止僱傭，於原審追加同項第6款為終止事由，亦非合法。伊已於112年3月29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事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自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伊已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送達為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兩造僱傭既經伊終止，彭芷怡無從請求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伊並未短付112年3月薪資2333元。縱使（僅屬假設）僱傭契約已經遭彭芷怡終止，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金96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基礎等語置辯。

三、原審就彭芷怡請求，判決：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2,333元，及自112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駁回彭芷怡其餘請求。彭芷怡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

　　駁回彭芷怡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萱美公司應再給付彭芷怡8萬59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2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萱美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芷怡；㈣萱美公司上訴駁回。萱美公司上訴與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萱美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彭芷怡第一審之訴駁回；㈢彭芷怡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14、309頁筆錄）

　㈠彭芷怡自108年4月1日起受僱於萱美公司，在萱美公司位於

　　○○○○系爭櫃位擔任產品銷售員（見原審卷第21、39-55

　　、145-150頁勞保與職保紀錄）。

　㈡112年3月24日晚上10時許，彭芷怡與主管王怡文在○○○○系爭櫃位發生爭執，後於同年月27日晚上10時22分，向萱美公司為終止僱傭契約意思表示（見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

　㈢彭芷怡於112年3月29日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第37-39調解紀錄、第263-270頁新竹市政府112年11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20177002號函與附件）。

　㈣彭芷怡與王怡文互控傷害（下稱系爭刑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二人涉犯傷害罪，以112年度偵字第12084號提起公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7號刑事判決，認定二人均成立傷害罪，各處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

　　。彭芷怡與王怡文均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747號刑事判決駁回二人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33頁彭芷怡診斷證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同卷第73頁王怡文診斷證明書、第34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同卷第449-456頁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第179-187頁刑案二審判決書）。

　㈤彭芷怡主張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萱美公司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9、309頁）。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萱美公司不爭執其中21萬4720元（計算式：31,681＋30,447＋31,006＋31,835＋32,993＋31,516＋25,242=214

　　,720。見原審卷第24-27頁薪資明細表。本院卷第268-269頁

　　、第289、309頁）。

五、本件爭點為：㈠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㈡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㈢若是僱傭契約由彭芷怡終止，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茲就兩造論點分述如下。

六、關於萱美公司是否積欠彭芷怡2333元薪資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應給付112年2月8日至3月7日津貼共4200元，但是萱美公司僅支付1867元，尚應給付差額2333元（

　　見本院卷第258-259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經查：

　㈠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

　　、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

　　、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萱美公司自111年6月29日至112年2月7日，每28日給付彭芷怡款項基本薪俸2萬3333元，並有加班工時、店長加給、伙食津貼、全勤獎金等給付，以及津貼4200元，此有薪資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9-26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上開「津貼4200元」推定為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彭芷怡主張該津貼4200元為其提供勞務之對價，且具有給與經常性，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自非無憑。

　㈢萱美公司辯稱該津貼4200元中之2333元屬於激勵獎金，彭芷怡於112年3月份之業績並未達到激勵獎金之發放標準云云（

　　見本院卷第277-278頁）。惟查，萱美公司固然於112年2月8日至同年3月7日薪資明細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並於薪資明細下方註記：「經查詢這幾年記錄，全工資津貼未有人領過4,000元

　　，此津貼有誤植之疑慮，從這週期起津貼與全公司櫃位人員一致為1,867元」等文字（見原審卷第27頁薪資明細）。但是，萱美公司並未說明其將「津貼4200元」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兩個項目之依據，已有不足。其次，萱美公司法定代理人陳世錦於原審112年9月15日庭期陳述：「（原告111年7月至112年2月7日之薪資結構除基本薪俸外，確僅有店長加給、津貼、伙食津貼與全勤獎金

　　，但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工作津貼及伙食津貼？…）112年2月8日起卻改為津貼下方有激勵獎金、工作津貼及伙食津貼，因為津貼4200元可能是筆誤，112年2月底下有註明，我所有分店的津貼沒有超過1867元，我不知道為何會有4200元的津貼，店長加給都是新台幣1,867元是用每月2000元/30*28計算得出，多出來的部分我就當成給原告的激勵獎金，接下來原告每個月的業績每天都只有幾百元，所以我才把原告的激勵獎金拿走不再給原告，2333元就是4200-1867得出」、「該公司原本是我配偶的，我配偶去世才換我為負責人，我印象中他們有開過會簽立過僱傭契約，但我還在找尋該書面契約。而且每個店的作法都是一致的，不可能只有原告有4200元的津貼，不過究竟是筆誤還是怎樣我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155-156頁筆錄）。是陳世錦並不清楚薪資明細關於「津貼4200元」是否為誤載，則其在112年2月8日片面將津貼區分為「激勵獎金2333元」與「工作津貼1867元」二者，並以業績做為「激勵獎金2333元

　　」領取要件，既未能證明已取得彭芷怡同意變更前開2333元薪資之給付要件，萱美公司自仍應依原僱傭契約之約定給付 薪資，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給付津貼差額2333元，自屬有據。

七、關於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或萱美公司所終止方面：

　　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系爭櫃位對其實施暴行，且片面要求其同意新版僱傭契約書內容，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已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在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為萱美公司所否認，並辯稱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在系爭櫃位遭彭芷怡實施暴行，彭芷怡所為終止契約並不合法，其在同月29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為由合法終止僱傭契約；否則，彭芷怡自112年3月27日起持續曠職，其以112年9月6日答辯狀之送達為合法終止僱傭之意思表示云云（見本院卷第308頁、原審卷第68-71頁）。經查：

　㈠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暴行，係指故意實施強暴之行為於他人之身體。又本款並未如同法第12條第4款規定，須達到情節重大之程度，自不以重大為必要。

　㈡經查，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序、二審114年8月21日準備程序，先後勘驗○○○○112年3月24日晚間監視錄影畫面，內容如下（見刑案一審卷第174至178頁筆錄、二審卷第256-259頁筆錄與裁截圖）：

 　 ⑴於晚間9時56分時，有外觀類似王怡文之人帶著2個人，一個人穿紅色上衣、一個人穿黃色上衣，從百貨其他的櫃位來到本案事發的櫃位。

    ⑵於晚間9時56分至9時57分間，王怡文接近彭芷怡，但2人具體的行為從畫面上看不清楚。

    ⑶於晚間9時57分至9時59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在櫃內靠近右邊牆壁的地方談話，紅色衣服的男子有部分加入談話。

    ⑷於晚間10時2分至10時4分間，王怡文及彭芷怡持續在靠近眼鏡店的牆壁附近談話，手中有拿出外型類似文件的白色物品，但此時互動尚屬正常，沒有發生衝突的外觀。

    ⑸於晚間10時04分至10時10分間，雙方仍然持續在相同位置交談，黃色衣服的男子偶有參與談話，在過程當中，隔壁櫃位的店員仍然沒有發覺本案櫃位有異狀。

    ⑹於晚間10時11分13秒時，隔壁眼鏡店的店員有探頭查看本案櫃位。

    ⑺於晚間10時11分16秒至10時11分17秒，彭芷怡（身穿黑色衣服，於畫面右側）手部有抬起，往王怡文（身穿白色衣服，於畫面左側）方向揮去。（見刑案二審卷第256頁筆錄）

　　⑻於10時11分25秒時，王怡文用右手比出手勢，看起來是激動在跟彭芷怡爭吵，然後王怡文與彭芷怡進入櫃位的右上角。

　　⑼於晚間10時11分49秒時，雙方疑似發生肢體衝突，兩名同行的男子靠近，隔壁眼鏡行的員工也有察覺到衝突發生。

　　⑽於晚間10時12分時，2名男子隔在王怡文及彭芷怡之間，彭芷怡仍然在右上角的角落。

　　⑾於晚間10時12分20秒時，王怡文進入彭芷怡所處在的角落內，從影像看不到角落內的情形，但紅色衣服的男子有上前勸阻的肢體動作。

　　⑿於晚間10時12分33秒時，王怡文退後離開前述角落。

　　⒀於晚間10時13分時，彭芷怡手持手機在錄影。

　　⒁於晚間10時14分時，王怡文再快速地走向彭芷怡，被黃色上衣之男子拉開。

　　⒂於晚間10時14分30秒時，王怡文再度快速接近彭芷怡，然後被黃色、紅色上衣之男子制止、隔開，之後王怡文從櫃位左側離開現場。

　  可知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9時56分許，陪同身著黃色衣服（即黃世維，詳後述）、紅色衣服男子（即「小胖」，詳後述）抵達○○○○系爭櫃位，稍後王怡文與彭芷怡發生爭執及肢體衝突，引起隔壁櫃位店員注意，兩名男子也介入並隔開彭芷怡與王怡文。

　㈢嗣原審於113年1月5日勘驗萱美公司所提供112年3月24日晚

　　間錄影檔案，內容如下：「一、檔案名稱：7e7d2c3c3784a052e7d8dbe84be0c9b8。檔案時間：0分0秒至0分6秒。1、檔案一開始：畫面中黑衣長髮女子（即彭芷怡）右手已比YA手勢，左手則持手機。另可見持手機拍攝者站立在手戴藍錶未露臉者之後方。2、手戴藍錶未露臉者（男聲）：你們要存證就存證了啦。（左手指黑衣長髮女子）3、黑衣長髮女子

　　：對……我就……對啊對啊。4、男聲（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好了，趕快下班了啦。（可見黃衣黑帽男子招手示意）。5、黑衣長髮女子：對啊

　　，你就繼續錄啊。（黑衣長髮女子走回櫃檯內）6、男聲（

　　或為手戴藍錶未露臉者或黃衣黑帽男子，無法辨識）：不要在這……你不要在這鬧了啦。7、檔案時間0分6秒，檔案結束。（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黑衣長髮女子外表有何明顯傷勢）」（見原審卷第372-373頁筆錄、第363-367頁截圖、證物袋光碟）。原審於同一庭期勘驗彭芷怡所提供錄影光碟

　　，內容如下：「二、檔案名稱：王怡文施暴錄影光碟。檔案

　　時間：0分0秒至0分7秒。1、檔案一開始如本院卷第139頁原證13擷圖所示，持手機拍攝者站於櫃內。2、男聲（無法辨識為何人）：……厚，拜託。3、女聲（無法辨識為何人）：你兇什麼兇啊。4、女聲（持手機拍攝者，即彭芷怡）：我知道，但是我剛剛沒有對她動手。5、女聲（穿著米色西裝外套者，即王怡文）：你有！（右手舉起拍打桌面）（影片拍攝畫面轉往左側）。6、女聲（穿著米色西裝外套者）：你先動手的（右手舉起先調整口罩，後舉起右手後往手機拍攝方向揮下）（經勘驗結果未見畫面中之米色西裝外套女子外表有何明顯傷勢）。7、檔案時間0分7秒，檔案結束」（見同卷第373-374頁筆錄、第139-144頁截圖、證物袋光碟）。依上開勘驗資料，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執後，互相指責對方先動手，且各自持手機錄影。

　㈣王怡文於刑案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當時為何會在這個櫃位發生衝突？）我當時接到公司通知，彭芷怡是公司櫃位店長，他們櫃位的燈具壞掉，…我們抵達時間是3月24日晚間晚上9時50分…，他看到工作規範和契約後就情緒激動，用他的臉貼著我的臉，他說『你以為你是誰，你是我主管哦』，他用手推我，打到我的左耳及左肩，後來因為他很激動被自己絆倒，之後就拿起手機錄影，並說『怡文打人』

　　。彭芷怡在貼近我的臉時，我跟他有拉扯，我為了要防禦，才跟他有肢體接觸…，因為當時場面混亂，我有點忘記有沒有碰他的臉部和雙手臂」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084號偵卷（下稱刑案偵卷）第39頁背面至40頁筆錄〕；依王怡文供述，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彭芷怡在系爭櫃位發生爭執後，兩人發生拉扯。

　㈤證人即○○○○維修人員黃世維於刑案一審113年6月20日準備程序結證稱：案發當時我（身著黃色上衣）和另外一位工人到現場維修燈具，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彭芷怡口氣就沒有很好，我們在弄我們的東西，然後我聽到彭芷怡聲音比較大聲，一直對王怡文講話，但我沒有特別注意彭芷怡在講什麼

　　，後來我看到彭芷怡離王怡文很近，彭芷怡有推王怡文的動作出來，彭芷怡推王怡文的部位，大概是肩膀部位等語（見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黃世維並於原審113年7月2日庭期結證稱，其自111年至112年間以大樓管理員為正職，兼職為萱美公司從事簡單維修。112年3月24日晚上9時50分許，

　　其與友人「小胖」、王怡文至○○○○系爭櫃位維修燈具，抵達時，彭芷怡語氣不太友善，後來其與「小胖」維修櫃檯外側之燈具，彭芷怡與王怡文則站在櫃檯內側對話，雖然不確定對話內容但是越講越大聲，其看到彭芷怡以手揮到王怡文肩膀部位，遂過去將兩人拉開；當時好像彭芷怡用手機拍王怡文，王怡文靠近拍打手機，不確定手機是否掉落地面。後來二人又要發生衝突時，其與「小胖」試圖將兩人拉開並請彭芷怡趕快離去，勘驗影像與筆錄中之黃衣男子即為證人黃世維等語（見原審卷第426-430頁筆錄）。

　㈥綜合上開錄影內容及王怡文、黃世維證詞，可知112年3月24日晚間，王怡文與黃世維、「小胖」前去系爭櫃位維修燈具

　　，於維修過程時，彭芷怡與王怡文發生爭吵，彭芷怡有推王怡文肩膀；稍後，彭芷怡以手機錄影，則遭王怡文拍打手機

　　，並發生肢體衝突。又二人於前述肢體動作中，彭芷怡受有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受有王怡文系爭傷勢，亦有二人診斷證明書與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73頁診斷證明書、第309頁至第327頁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112年12月14日院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彭芷怡病歷、第341頁至第346頁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112年12月26日長庚院北字第0000000000號函與王怡文病歷）。堪認112年3月24日晚間，彭芷怡與王怡文互相動手致對方受傷

　　，刑案二審確定判決亦為相同認定（見本院卷第179-187頁刑案判決書），對彭芷怡與王怡文均論以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又王怡文為彭芷怡主管，自屬萱美公司代理人，彭芷怡主張萱美公司代理人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對其實施暴行，自堪採信。

　㈦萱美公司固然辯稱王怡文並未對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芷怡也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78-281頁）。經查，黃世維固然於原審證稱並未看到王怡文動手打彭芷怡（見原審卷第430頁筆錄），及於刑案檢訊及一審均證稱：王怡文並未出手打彭芷怡，後來王怡文有拍打彭芷怡的手機，但應該沒有碰到彭芷怡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084號偵卷第41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1至183頁筆錄）。惟查，黃世維證稱其於112年3月24日晚間與「小胖」前去○○○○系爭櫃位維修燈具，修繕過程雖有聽到彭芷怡與王怡文對話，但是其並未特別注意對話內容等語（見原審卷第427頁筆錄、刑案一審卷第180頁筆錄）；可知黃世維當時專注於維修工作，並未全程關注彭芷怡與王怡文談話及肢體衝突過程，自無從逕為不利於彭芷怡之認定。參以王怡文於刑案112年8月29日檢訊時供承有與彭芷怡發生拉扯，不確定有無碰觸彭芷怡臉部與手臂等情，已如前述；則萱美公司引用黃世維前開證詞，辯稱王怡文並未向彭芷怡動手，縱有動手，彭芷怡亦未受傷一節，尚非可取。至於彭芷怡於衝突後，以手比出YA手勢（見原審卷第363頁截圖），衡諸當時甫發生肢體衝突，當事人情緒仍處於激動狀態，其言詞或肢體動作未必能完整呈現衝突所造成損傷，是萱美公司憑上開畫面辯稱王怡文並未動手且彭芷怡未受傷云云（見本院卷第280頁

　　），亦無足採。

　㈧承前所述，萱美公司主管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對彭芷怡動手，致其受有彭芷怡系爭傷勢；王怡文所為，自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列「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

　　。且衡諸彭芷怡任職將近4年後，因拒絕簽署萱美公司所立新版僱傭契約書而生本件肢體衝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7-308頁），可知已難以期待兩造僱傭關係繼續存在。故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晚上10時23分許以Line通知萱美公司：「本人彭芷怡主張勞基法第14條規定公司主管，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污辱之行為，勞工可以不用預告且直接離職！並且請公司依照法規30日內給予資遣費。112年3月24日晚上公司職務代理人（主管怡文）對我動手，當天已驗傷。人證、物證影片都有所準備。112年3月27日是彭芷怡最後一天上班，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後續的薪水，資遣費，春假，獎金請細算，公司看完請回覆，如若沒有回覆，勞工局及警方那邊都會著手進行。此外我已驗傷及報案，後續由相關單位處理，不接受公司私下訪談」（見原審卷第35頁Line截圖），合於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認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彭芷怡於本院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其並未於112年3月25日終止僱傭契約，見本院卷第307頁筆錄）。則萱美公司辯稱其在同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由於兩造僱傭關係既由彭芷怡在112年3月27日終止，是萱美公司無從就已終止僱傭關係再為終止，是上開意思表示無從發生終止僱傭契約之效力。

　㈨至於彭芷怡主張王怡文於112年3月24日晚間片面要求其同意

　　新版僱傭契約書，此舉侵害契約審閱權、表意自由權及工作權，已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其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僱傭云云（

　　見本院卷第307頁）；惟查，彭芷怡112年3月27日終止契約之Line對話並未提及上情，且在同年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112.3.24被主管王怡文打傷，112.3.27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第14條規定……」（見原審卷第269-270頁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足證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並未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終止僱傭，彭芷怡之主張，洵無可採。

  ㈩綜上，兩造僱傭關係業經彭芷怡於112年3月2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為由終止；彭芷怡主張已依同項第6款為由終止僱傭一事，尚非可取。萱美公司否認王怡文對彭芷怡有暴行，該公司在112年3月29日、同年9月6日先後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僱傭云云，均無可採。

八、關於彭芷怡是否得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方面：

　　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以資遣基數1又179/180計算，萱美公司應給付資遣費8萬5981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語（見本院卷第268-270頁、原審卷第464頁）。萱美公司辯稱112年春節年節金30,107元、112年端午節年節金9600元、春節期間加班費5632元，不應計入平均工資云云（見同卷第289頁）。經查：

　㈠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四、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一.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勞基法第2條第3、4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彭芷怡主張僱傭契約於112年3月27日終止，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自112年3月26日至111年9月27日）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見本院卷第268-269頁原審卷第24-27頁薪資明細表、第29-30、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彭芷怡並謂前開26萬0059元係10項給付所加總〔計算式：31,681＋30,447＋31,006＋31,835＋32,993＋31,516＋25,242=214,720。214,720+30,107＋5,632＋9,600=260,059〕。萱美公司不爭執前七項給付共21萬4720元屬於平均工資總額（見不爭執事項㈤），應認彭芷怡關於21萬4720元屬於平均工資基礎之主張，堪可採信。

　  ⑵其次，萱美公司於112年1月17日匯付30,107元至彭芷怡合作金庫帳戶，同年月6月12日匯付9600元至該帳戶、同年月15日另匯款5632元至該帳戶（見原審卷第137-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又上開帳戶自111年3月17日至112年3月27日兩造僱傭關係終止前，萱美公司多次匯付薪資至該帳戶（見同卷第135-137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依前開規定，上開三筆匯款共4萬5339元應推定彭芷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計算式：30,107＋5,632＋9,600=45,339）。再者，前述112年1月17日、6月12日與15日匯款均未記載匯款事由（見同卷第29、137-138頁合作金庫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則萱美公司就其主張112年1月17日與6月12日匯款，屬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3款性質之春節年節金、端午節年節金一事，既不能舉證以實其說，本院難以採信。再其次，勞基法第2條第4款計算平均工資總額時，並未排除加班費；則萱美公司主張112年6月15日匯付5632元係春節期間加班費，不應計入平均工資總額云云，亦無可採。

　　⑶綜上，彭芷怡主張自112年3月26日起回溯6個月（自111年9月27日至112年3月26日）之薪資總額為26萬0059元（計算式：214,720+45,339=260,059），應屬可取。上開期間共181日，日平均工資為1,437元（計算式：260,059÷181=1,43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月平均工資為43,110元

　　　（計算式：1437*30=43,110）。又兩造不爭執資遣基數為1又179/180（見不爭執事項㈤），是彭芷怡請求資遣費8萬5981元〔計算式：(43,110×1)+(43,110×179/180)=85,981〕，合於規定，應予准許。

　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僱傭契約由彭芷怡在112年3月2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已如前述；是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開立上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合於規定，應予准許；彭芷怡請求萱美公司開立離職事由為同條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則無可採。

九、綜上所述，彭芷怡依據兩造間僱傭契約、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勞基法第19條之規定，訴請：「㈠萱美公司應給付彭芷怡8萬8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31日，見原審甲卷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萱美有限公司應開立離職日期為112年3月27日，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彭芷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

　㈠原審就前揭應准許部分為彭芷怡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彭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並就主文第2、3項所命給付，依職權及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至於原審就彭芷怡前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彭芷怡敗訴判決，於法並無違誤；彭芷怡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㈡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萱美公司敗訴判決，並無不當。萱美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彭芷怡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萱美公司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前段、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許純芳

                              法　官  吳燁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尊



